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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部门（单位）职责
	年度履职目标

	部门单位名称
	株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机关

	部门（单位）职责
	根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，拟定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发展规化、年度计划及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。

	年度总体目标
	全面贯彻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按照“聚焦、裂变、创新、升级、品牌”工作思路，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奋力培育制造名城，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，全力推动株洲先进制造业代表国家深度参与全球竞争、实现并领跑。1.突出稳增长，全力振作工业经济运行。2.突出培育企业，培育壮大工业市场主体。3.突出建链群，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。4.突出强园区，深入推进“五好”园区创建。

	绩效指标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类 型
	指标值
	计量单位
	指标解释
	评/扣分标准
	备注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新增省级“小巨人”企业数
	≥
	40
	家
	新增省级“小巨人”企业数值
	完成率小于60%不得分，大于等于60%,得分=（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*指标分值
	6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新增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 数
	≥
	15
	家
	新增国家级“小巨人”企业数
	完成率小于60%不得分，大于等于60%,得分=（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*指标分值
	6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规模工业增长率
	≥
	7
	%
	规模工业增长率
	完成率小于60%不得分，大于等于60%,得分=（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*指标分值
	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技改投资增长率
	≥
	5
	%
	技改投资增长率
	完成率小于60%不得分，大于等于60%,得分=（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*指标分值
	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园区技工贸总收入增长率
	≥
	8
	%
	园区技工贸总收入增长率
	完成率小于60%不得分，大于等于60%,得分=（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*指标分值
	5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新增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
	≥
	10
	%
	新增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
	完成率小于60%不得分，大于等于60%,得分=（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*指标分值
	5

	产出指标
	质量指标
	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
	≥
	32
	%
	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
	完成率小于60%不得分，大于等于60%,得分=（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*指标分值
	5

	产出指标
	时效指标
	资金拨付进度
	=
	100
	%
	按财政要求及时拨付资金
	完成率小于60%不得分，大于等于60%,得分=（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*指标分值
	4

	产出指标
	时效指标
	部门预决算公开
	定性
	按要求及时公开
	是
	按财政要求做好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
	完成得分，未完成不得分
	6
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园区技工贸收入
	≥
	5500
	亿元
	园区技工贸收入
	完成率小于60%不得分，大于等于60%,得分=（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*指标分值
	8
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五好园区创建
	定性
	有序推进
	是
	有序推进五好园区创建
	完成得分，未完成不得分
	8
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企业培育成效
	定性
	明显
	是
	企业培育成效明显
	完成得分，未完成不得分
	8

	效益指标
	生态效益指标
	/
	
	/
	/
	/
	/
	/

	效益指标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产业生态环境
	定性
	持续优化
	是
	持续优化产业生态环境
	完成得分，未完成不得分
	8
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
	90
	%
	群众对我部门工作的满意程度
	满意度大于等于90%得8分，小于90%且大于等于80%得7分，满意度小于等于80%且大 于等于60%得6分，满意度小于60%不得分
	9
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机关内人力成本
	≤
	1950
	万元
	机关内人员成本（不包含公用经费支
出，只计算人员类支出）
	成本小于等于1950万元得2分，大于1950万元不得分。
	2

	成本指标
	社会成本指标
	/
	
	/
	/
	/
	/
	/

	成本指标
	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
	/
	
	/
	/
	/
	/
	/





	项目绩效目标

	绩效目标
	根据《株洲市2023年产业发展“千百十”工程实施方案》、《关于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推动“五好”园区创建的实施意见》（株发〔2022〕6号）、《株洲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及管理办法》（株工信发〔2023〕15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株洲市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株政办发〔2022〕1号）、《洲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增育行动方案（2022-2025）》（株政办发〔2022〕7号）、关于印发《株洲市“四个一批”标杆中小企业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株工信发〔2022〕32号）等系列文件，为全力建设制造名城，加快打造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，市工信局立足推进新型工业化目标，围绕“3+3+2”现代产业体系，统筹推动产业发展“千百十”工程、智赋千企、三送三解三优等重点工作，力 争实现工业经济稳增长。

	分解指标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类型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值内容
	评（扣分标准）
	备注
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专项资金使用率
	≥
	90
	%
	专项资金使用率
90%以上
	使用率大于等于90%的得满分，其他按比例扣分
	10

	
	社会成本指标
	企业验收合格率
	≥
	100
	%
	企业验收合格率
达100%
	验收合格率达100%，得满分，其他按比例扣分
	5

	
	生态环境成本指标
	/
	/
	/
	/
	/
	/
	/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中小企业专项国、
省“专精特新”小
巨人专项补助
	≥
	30
	家
	新增国省“专精特新”小巨人30家以上
	完成比例赋分，完成率小于60%为不及格，不得分；大于等于60%的，按超过的比重赋分，计算公式为：得分=（实际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×指标分值
	15

	
	质量指标
	推动企业向智能化转型
	≥
	10
	家
	新增智能制造标杆车间、企业10个以上
	完成比例赋分，完成率小于60%为不及格，不得分；大于等于60%的，按超过的比重赋分，计算公式为：得分=（实际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×指标分值
	10

	
	时效指标
	补助资金按时发放
	≥
	100
	%
	补助资金按时发放
	资金准时到企，得满分，其他按比例扣分
	10
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全年园区技工贸总收入实现增长
	≥
	5500
	亿元
	全年园区技工贸总收入超5500亿元
	完成比例赋分，完成率小于60%为不及格，不得分：大于等于60%的，按超过的比重赋分，计算公式为：得分=（实际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×指标分值
	15



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类型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值内容
	评（扣分标准）
	备注
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
	≥
	5
	%
	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5%以上
	按评判等级赋分，5%以上得满分，其他按比例扣分
	10

	
	生态效益指标
	推动企业向绿色化转型
	≥
	50
	家
	完成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50家以上
	完成比例赋分，完成率
小于60%为不及格，不得分；大于等于60%的，按超过的比重赋分，计算公式为：得分=（实际完成率-60%）/（1-60%）×指标分值
	5
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/
	/
	/
	/
	/
	/
	/
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
	≥
	90
	%
	服务对象满意度90%以上
	满意度大于等于90%的得10分，其他按比例扣分
	10





